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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甄炎萍

近年来，我县青年律师比重逐

年加大，目前，7家律师事务所共有

执业律师 50名，其中青年律师 16

人。县司法局将青年律师培养作为

律师工作的重点，强化教育培训，搭

建服务平台，为青年律师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

县司法局鼓励青年律师积极参

加上级业务部门和县局举办的各类

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要求每年每

名青年律师参加培训不得少于 2

次，并要求 35周岁以下青年律师每

年撰写调研文章 1篇，以提升青年

律师的总结概括能力和思考分析能

力。此外，每年组织青年律师开展控

辩赛、拓展训练等一系列岗位练兵

活动，通过强化教育培训，提升青年

律师的业务素养、体能素质，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

同时，该局还积极推荐青年律

师参与“农村（社区）法律顾问”、“普

法讲师团”、周三“阳光文化进礼

堂”、广场法律咨询等活动，聘请青

年律师到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轮

岗值班，提高青年律师服务社会能

力；鼓励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

件办理，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锻

炼青年律师的业务能力，提升社会

形象，为青年律师的成长发展搭建

了众多平台。

另外，县司法局积极向中小企

业、政府部门推荐优秀青年律师；鼓

励青年律师积极撰写《今日新昌》

“以案说法”栏目法律案件，提高青年

律师的知名度；将青年律师的业务简

介和联系方式在新昌司法行政网上

进行公开，并编入《新昌县司法行政

服务手册》分发至全县各行政村（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将青年律师推到

公众视野中，方便群众咨询。

县司法局加强青年律师发展工作

初中数学培优
电话：86800088 原城关中学教师

茶楼出租
地处县城市中心，经营面积 1000多平方

米。联系电话：86032103、13605854851

飞跃教育
数学 科学 英语
86894033 杨老师

厂房转让
占地 15000M2，已建厂房 5000M2，证

件齐全，联系电话：13085683656

出 售
七星一村排房出售，一至二楼 268

平方米，可开店营业（国有出让）。电话：
18957568366

招 聘
招门卫一人，并有全新标准厂房八折出租，

800平方。电话：13905854807

新昌阳光老年护理院
专为骨折、脑梗塞、中风后遗症、生活不能自

理者提供诊疗、护理、康复、疗养服务。
地址：新昌阳光福利中心
电话：0575-86168222

出售厂房
城南路边厂房 1680M2，证件齐全。
电话：15067569182

家和装饰
本地老牌子 服务口碑好 免费后续服务
地址：梅园新村 5幢 5号（新小龙酒店旁）
电话：86038989

脱毛 青春痘 粉刺
请找春红专业护肤中心
做脱毛、青春痘、粉刺，还是选择到春红

专业护肤中心，本店经验丰富，做一次好一

次，少花很多冤枉钱。治好的老顾客都反应不

错。

春红专业护肤中心
地址：西区邮政局旁
13065551815

大市聚司法所
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工作
酷暑季节，为了提高社区矫正

工作质量，严控社区服刑人员脱

管、漏管、失管等事件的发生，大市

聚司法所强化法纪、细化核查、严

化处置，不断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

核查工作。

大市聚司法所定期组织社区

服刑人员开展《浙江省社区矫正实

施细则（试行）》、《浙江省社区矫正

人员考核奖惩办法（试行）》的集体

学习，利用短信平台发送遵守信息

化管理警示提示，加强信息化核查

工作的宣教力度。建立对社区服

刑人员电话访问的常态化机制，加

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每日监控及

轨迹跟踪，每日随机不定时开展电

话核查、手机定位检查及人机分离

检查，充分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生

活情况及行踪。同时，利用信息化管

理平台对之前出现过手机关机等情

况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统计，排摸

出违规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监控。该

所还严格执行一次提醒、二次约谈、

三次警告制度，通过信息化管理平

台及司法所日常监督管理，对发

现存在关机、人机分离、出现呼叫

转移现象的人员，一经发现，便立

即电话进行教育提醒。若发现上

述情况两次，则对该社区服刑人

员进行约谈警示，并加强每日的

电话轨迹跟踪。若教育不改，仍有

发现的，按照奖惩考核办法，给予

其警告处理。 （通讯员 吴晓华）

澄潭司法所：

加强涉毒社区服刑人员监管
为切实加强对涉毒社区服刑

人员的监管，近日，澄潭司法所联

合镇禁毒办、派出所，对辖区内涉

毒的社区服刑人员组织开展了一

次排查行动。

该所对辖区内在册涉毒社区

服刑人员进行了全面梳理，与镇禁

毒办仔细核对名册，通过日常走

访、日常报告、轨迹监管等途径，了

解涉毒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生活

情况，并联系派出所对涉毒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突击尿检。

本次行动共计排查出有吸毒

史的社区服刑人员 5名，并发现 1

名人员近期有吸毒情况，当天移交

公安对其进行治安拘留，并启动撤

销缓刑收监执行的程序。

（通讯员 丁慧波）

城南司法所：

积极帮扶救助困难社区服刑
人员

近日，城南司法所帮助一社区

服刑人员申领了困难补助金，帮助

其度过临时生活困难。

据了解，现年 64岁的王某是

一名社区服刑人员，2013年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王某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老伴去世

多年，家中两个儿子及一个儿媳均

有智力缺陷，还有一个 5岁孙女，

经济条件十分艰苦。2015年年初，

王某家里仅有的住房烧毁，使这个

困难家庭雪上加霜。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城南司法所工作人员到王某

家中进行走访，对其进行安抚，鼓励

其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并积极

与民政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争取

为李某提供临时救济资金和粮食

等，让其家庭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

关怀。目前，王某已领取县司法局困

难救助金 2000元。王某感谢司法所

的帮助，表示今后一定珍惜机会，认

真改造，做个守法公民。

城南司法所除了对社区服刑

人员进行日常监管外，还尽可能地

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帮困扶助工作，

较好地实现了社区矫正这一刑罚

惩罚效果和社区教育帮扶效果的

有机统一。 （通讯员 官超英）

通讯员 求金霞

近日，新昌法院依法审结了一

起传销人员非法拘禁案件，三名传

销组织人员孙某、刘某、向某犯非

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到

两年六个月。

被害人陈某在庭审时说：“一

进门，他们就把我的手机给没收

了，更别说让我出门了，每天就是

集合在教室上课，我不愿意听课，

他们就想方设法地整我，整到我听

话，不敢逃跑为止。”

去年，孙某、刘某、向某三人被

“上级组织”派驻到新昌。同年 9

月，三人在某小区租下一个套房作

为传销窝点。他们还对房屋进行了

一定改造，用铁丝网封住窗户，并

专门开辟出一个房间作为教室。

2015年 1月 9日，陈某被朋友骗

至新昌，当晚入住该传销窝点。一

进门，陈某就被要求上交手机，陈

某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陈某当场提

出，要求离开新昌回老家，遭到孙

某等人的阻拦。之后，孙、刘、向某

三人利用反锁大门、专人 24小时

看管等方式限制陈某的人身自由，

一旦陈某出现反抗情绪，则采用灌

水、捆绑、殴打等暴力方式进行“整

治”，致使其双侧关节背面、左右髂

棘、左脚背、右膝关节面分别见指

甲大小的皮肤破损愈合疤痕，疤痕

长度 1.5cm以上。经法医鉴定，陈

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

新昌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孙某、刘某、向某共同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

罪。被告人孙某、刘某、向某在实施

非法拘禁犯罪过程中，有殴打情节，

应从重处罚；对被害人拘禁时间较

长，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孙某犯

罪后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从轻处

罚。被告人刘某、向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从轻

处罚。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

的作用、地位，及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 俞秋萍

年初，县国税稽查局在对辖

区内企业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

某冷暖设备销售企业 2011-2013

年连续三年销售额均为 3000万元

左右，增值税税负率均在 0.9%左

右。该企业成立于 1995年，系有

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大型冷冻

设备、空调设备、家用电器、制

冷配件、冷暖设备的安装、维修。

从店面规模、分支机构、日常人

流量以及各方反馈的其他情况来

看，该公司在当地市场占有率较

高，特别是中央空调销售业务，

几乎占据当地市场半壁江山。选

案人员敏锐地感觉到，该公司可

能在税收上存在问题。经选案委

员会讨论，该公司被列为备查对

象。接下去，选案人员对该企业

申报销售额、开具发票销售额、

不开发票销售额、资产负债、财

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各项数据进

行了仔细分析，参照当地同行业

平均水平，结合平时积累的对该

行业的了解情况，最终确认该企

业存在重大偷税嫌疑。经有关程

序审批，确定立案检查，并迅速

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小组立即召

开会议，明确了人员分工和检查

方案，并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案头

分析。

面对企业负责人的抵触情绪

和财务人员频繁更换、账目混乱

的情况，检查人员知难而上，明

确了工作重点。首先从电子数据

和纸质资料两方面入手，对该企

业长期以来申报表附表一中所反

映的“不开发票销售额”部分异

常情况进行验证，以证实其是否

存在瞒报、少报销售收入的情况。

其次查找相关凭证，明确具体业

务流程，明确其是否存在兼营营

业税应税劳税，其账面上反映的

应税营业税是否属于错报。

检查人员在混乱的资料中发

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部分

凭证后面所附的销售小票、发票

累加金额与凭证中所记载的“主

营业务收入”金额明显不符。财

务人员辩称，因部分发票是在收

取预收款后按客户要求提前开具

的，并未正式实现销售，故当时

不应提取销项税额，公司已在销

售正式实现时申报纳税，并未少

缴税款。检查人员将近年几千张

小票与记账凭证一一清理比对后

发现，该企业在 2011 年初销售

中央空调给某部门时，对收取货

款并开具发票的金额借口空调未

安装调试将所收款项共 243 万元

计入“预收账款”不计提销项税

额，直至 2012 年底和 2013 年初

才逐步将部分“预收账款”转入

“主营业务收入”计提销售税额，

直至立案之日，仍有 129 万元未

转出。同时，2012、2013 年度部

分销售小票所记载的销售收入共

计 60 多万元直至立案之日仍未

记入营业收入记提销项税额。另

外，公司采取不入账、不申报的

方式隐瞒销售收入近 80万元。在

铁证面前，该公司有关人员无奈

地承认了偷逃税款的事实。

对于账面中出现的营业税，

该公司有关人员解释，他们的中

央空调经营模式为收取部分货款

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向厂家订购中

央空调，到货后加上自有的配件

为客户安装调试，合格后再收取

余款，并在一定时期内负责维护，

同时客户开具发票。其中中央空

调款部分，根据客户要求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安装

费开具建筑安装发票并按建筑安

装申报缴纳营业税。经过仔细核

实相关合同、收款凭证等资料，

确定该公司所述流程属实，但对

该项销售行为，税务检查人员和

企业有关人员发生了分歧。企业

认为所有安装业务已经按实开具

发票并申报纳税，不存在少缴税

款的问题。而税务检查人员认为，

该企业属于空调销售企业，无生

产能力，所售空调全部从厂家购

买所得，明显不属于 《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其销售空调并安装的行为属

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五条规定的混合销售行为，应一并

计算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

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

为混合销售行为。除本细则第六条

的规定外，从事货物的生产、批

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

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

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

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不缴纳增

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的下列混

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

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

额，并根据其销售货物的销售额计

算缴纳增值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

的营业额不缴纳增值税；未分别核

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

的销售额：（一）销售自产货物并

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

情形。

该案提交案审委员会审理后，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该公司瞒报少报

销售收入及延迟计提销项税额的行

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同意按检

查人员提出的建议处以补税、罚

款、加收滞纳金。对于其将安装费

计算缴纳营业税的行为，认为该行

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计算缴纳

增值税，但无证据表明该公司有少

缴税款的主观故意，因此只补缴税

款而不予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一条、第二

条第（一） 项、第十九条第 （一）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十八

条第（一）项之规定，对该公司处

以罚款 29万元，追缴增值税 61万

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经计算，

该公司实际缴纳滞纳金 25万多元。

一盘“混账”暗藏玄机
我县一企业被罚款 29万元，追缴增值税 61万元，加收滞纳金 25万元

基层司法所加强矫正监管帮扶

三男子因非法拘禁获刑

天平

司法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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